西南大学育才学院2009－2010学年引进人才
优惠政策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快我院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为学院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合格的人才保证，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人员属于享受引进人才优惠待遇的范围。

第三条  引进人才要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注意年龄、职称、学历和学缘结构，保证引进人才的质量。

第二章  引进人才的类别和待遇

第四条  引进的各类人员凡约定在我院工作三年以上并完成相应工作职责的，除享受学院规定的工资、津贴、福利外，还可享受学院规定的优惠待遇。

第五条  引进硕士研究生，享受以下待遇：

1、提供一室一厅住房一套；

2、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金额如下：

（1）工学类（计算机、电子、汽车、机械、建筑、工程造价等）、影视传媒、播音主持、新闻传播、会计（本、硕一致）、商务管理、艺术设计等专业，奖励15000元；

（2）外语、对外汉语、经贸、声乐、表演、美术等专业，奖励10000元；

（3）数学、旅游、中文、政法、教育、心理、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音乐理论、体育等专业，奖励5000元；

（4）到院从事非本专业工作的，奖励1000元。

3、发放生活补贴：

属于上述（1）、（2）或（3）类之一人员，从报到之日起3年，发给生活补贴18000元；
属于上述（4）类人员，从报到之日起3年，发给生活补贴10800元；

生活补贴分三次发放，每年随年终奖发放一次。

4、从报到之日起，担任教学工作的享受讲师待遇；聘为机关干部的享受五级职员待遇。

5、办理社会保险（“五险一金”）。
第6条 引进博士研究生，享受以下待遇：

1、提供二室一厅住房一套；
2、发给一次性奖励3—6万元，具体金额根据专业情况面议；

3、从报到之日起特聘为校内副教授； 

4、从报到之日起3年，发给生活补贴28800元；生活补贴分三次发放，每年随年终奖发放一次。

5、办理社会保险（“五险一金”）；

6、解决配偶工作。

第七条  引进女48周岁、男50周岁以下的普通高校副教授、教授，享受以下待遇：

1、提供二室一厅住房一套；

2、发给一次性奖励4—8万元，具体金额根据专业情况面议；

3、从报到之日起3年，发给生活补贴28800元；生活补贴分三次发放，每年随年终奖发放一次。

4、办理社会保险（“五险一金”）；

5、解决配偶工作。

第三章  特聘人员待遇

第八条  已办理退休手续的教授、副教授应聘来我院工作，凡约定在我院工作两年以上并完成相应工作的，享受以下待遇:

1、提供二室一厅住房一套；

2、工资津贴：教授每月2，300元，副教授每月1，700元；

3、教授、副教授课时费每课时分别按45元、40元发放。

第九条  学院根据需要聘请资深教授、专家来院讲学或短期工作的，其待遇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第四章   引进人才工作的职责分工
第十条  干部人事处负责引进人才的报名、资料汇集、资格审查和组织联络工作。

第十一条  引进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指派有关人员对引进对象进行考核、考察，组织专家对引进对象进行评议、评审。

第十二条  学院研究决定。

     第五章   其他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院干部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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